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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2019 年半年报财务数更新版） 

德恒 02F20170304-00017 号 

致：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或“本所”）接受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

律顾问，并已出具了德恒02F20170304-00002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

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德恒02F20170304-00003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德恒02F20170304-00008号《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及德恒

02F20170304-00009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9年6月21日印发的《关于上海泰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

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313号）的要求，出具本《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律师工作报告》《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未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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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重复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修改和补充，并构成《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如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未被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及《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述的法律意见的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

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申请本次股票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各部分内容所用字体作如下标识：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加粗）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及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根据半年报财务数据同步更新 楷体（加粗） 

本所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

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

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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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二轮问询问题 1 的回复，2015 年 6 月，发行人增资 5000 万元，增

资对象为上海锐合、创业泰礼及俞以明、王春燕、乔建华、任鲁海，增资价格

为 10.25 元/股，低于之前历次增资价格。 

请发行人说明：（1）该次增资价格的具体确定依据，显著低于历次增资价

格的原因；（2）该次认购股东与公司取得客户、业务是否存在关系，与公司主

要客户、主要供应商及客户、供应商负责人、发行人董监高及前述主体的近亲

属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投资关系等可能导致利益输送的特殊关系。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反馈问题-8 关于增资价格） 

反馈问题回复： 

本所经办律师查阅了下述文件及资料：1.发行人历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文

件、增资协议、转账凭证；2.发行人第八次增资相关股东的调查问卷以及声明承

诺函等文件。 

在审慎的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根据本所经办律师核查，2015年6月发行人第八次增资的价格为10.25

元/股，该价格系通过市场化定价以及协商确定。考虑到发行人曾发生过全体股

东按同比例将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以及全体股东以经审计净资产同比例折价

入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情形，因此，需要对发行人历次增资价格进行复权对

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事项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增资款金额

（万元） 
增资方 

每股/元注册资本

增资价格（前复

权） 

投后估值

（万元） 

1 

2015 年 6 月第

八次增资至

4,387.5 万元 

487.50 5,000 

上海锐合、创业泰

礼、俞以明、王春

燕、乔建华、任鲁

海 

10.25 元 45,000 

2 

2013 年 5 月第

七次增资至

3,900 万元 

- - 

全体股东以经审

计净资产同比例

折价入股整体变

更为股份公司 

- - 

3 

2012 年 3 月第

六次增资至

1,250 万元 

250.00 6,400 

上海丹丰、创业接

力、景嘉创投 

科创股份、创业担

8.21 元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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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增资款金额

（万元） 
增资方 

每股/元注册资本

增资价格（前复

权） 

投后估值

（万元） 

保 

4 

2011 年 4 月第

五次增资至

1000 万元 

- - 

全体股东按同比

例将资本公积转

增注册资本 

- - 

5 

2011 年 4 月第

四次增资至

216.51 万元 

5.93 170 河北产业投资 1.99 元 6,200 

6 

2011 年 3 月第

三次增资至

210.58 万元 

30.58 800 
上海大创投、河北

产业基金 
1.82 元 5,500 

7 

2010 年 1 月第

二次增资至180

万元 

- - 

全体股东按同比

例将资本公积转

增注册资本 

- - 

8 

2010 年 1 月第

一次增资至

49.23 万元 

9.23 150 上海大创投 0.31 元 800 

从上表可知，发行人2015年6月第八次增资价格高于历次增资的价格，不存

在低于历次增资价格的情形。 

（二）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该次认购股东出具的声明以及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本次认购股东上海锐合、创业泰礼、俞以明、王春燕、乔建华、任鲁海与公司取

得客户、业务无关，与公司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及客户、供应商负责人、发行

人董监高及前述主体的近亲属不存在可能导致利益输送的亲属、投资等特殊关

系。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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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2019 半年报财务数据更新版）》

之签署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王  丽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初巧明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盛先磊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潘子猷 

 

 

 

 

二〇一九年    月    日 

 

 

 


	一、 根据二轮问询问题1的回复，2015年6月，发行人增资5000万元，增资对象为上海锐合、创业泰礼及俞以明、王春燕、乔建华、任鲁海，增资价格为10.25元/股，低于之前历次增资价格。

